 



房屋建筑楼顶防水修缮及外墙修缮翻新施工合同




甲方：（发包方）  天津市西青区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           

乙方：（承包方）  天津康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                



            
签订日期 2025 年 5 月 12 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房屋建筑 楼顶防水修缮及外墙修缮翻新施工合同

发包方(简称甲方)：  天津市西青区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   
承包方(简称乙方)： 天津康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   
　　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双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，就发包方的装修工程(以下简称工程)的有关事宜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　　第一条 工程概况
1.1 工程地点：   天津市西青区大寺镇津港公路10号         
1.2 工程名称：     房屋建筑 楼顶防水铺贴                
1.3 工程内容及做法(装修预算表)。
　　1.3 工程承包方式：双方商定采取下列第 （1）  种承包方式。
　　(1)承包方包工、包料;
(2)承包方包工、部分包料(承包方提供装修材料表)，发包方提供部分材料(发包方提供装饰装修材料表); 
(3)承包方包工、发包方包料(发包方提供装饰装修材料明细表)。
　　1.4 工程期限  6  个工作日，开工日期 2025 年  5 月 13 日竣工日期 2025 年 5 月 18   日。
　  1.5 合同价款：本合同工程造价为(大写)：    叁万伍仟壹佰玖拾陆点零伍元           整 
小写:       35196.5       元整(附：房屋建筑 楼顶防水工程报价单)。
　　第二条 发包方义务
　　2.1 开工前3天，为承包方入场施工创造条件，以不影响施工为原则;
　　2.2 提供施工期间的水源、电源;  
　　2.3 负责协调施工队与周边邻居之间的关系;
　　2.4 不拆室内承重结构，如需拆改原建筑的非承重结构或设备管线，负责到有关部门办理相应的审批手续;
　　2.5 参与工程质量和施工进度的监督，负责材料进场、竣工验收。
　　第三条 承包方义务
　　3.1 施工中严格执行安全施工、防火规定及质量标准，按期保质完成工程;
　　3.2 严格执行有关施工现场管理的规定，避免扰民及污染环境;
　　3.3 保证室内上、下水管道的畅通;
　　3.4 保证施工现场的整洁，工程完工后负责清扫施工现场。
第四条 工程变更    
    4.1工程项目及施工方式如需变更，双方应协商一致，签定书面变更协议(或变更项目预算表)，同时调整相关工程费用及工期。
　　第五条 材料的提供
　　5.1 由发包方提供的材料、设备。发包方应在材料运到施工现场前通知承包方，双方共同验收并办理交接手续;
　　5.2 由承包方提供的材料、设备(承包方提供装饰装修材料表)，承包方应在材料运到施工现场前通知发包方认知。
    第六条 工期延误
　　6.1 对以下原因造成竣工日期延误，经发包方确认，工期相应顺延：
　　(1)工程量变化和设计变更;
　　(2)不可抗力;
　　(3)发包方同意工期顺延的其他情况。
　　6.2 因发包方未按约定完成其应负责的工作而影响工期的，工期顺延; 因发包方提供的材料、设备质量不合格而影响工程质量的，返工费用由发包方承担，工期顺延。
6.3 发包方未按期支付工程款，工期相应顺延。
第七条 工程验收和保修内容
　　7.1 双方约定在施工过程中分下列几个阶段对工程质量进行验收：
(1）楼面卫生清理完工验收
(2)防水卷材运输上楼完工验收
（3)女儿墙涂刷防水底油完工验收
（4）楼顶SBS防水卷材铺贴完工验收
　　7.2全部工程完工。 承包方应提前两天通知发包方进行验收，阶段验收合格后应填写工程验收单。
　　7.3 工程竣工后，承包方应通知发包方验收，发包方应自接到验收通知后两天内组织验收，填写工程验收单。在工程款结清后，办理移交手续。
7.4 本工程自验收合格双方签字之日起保修期为5年，48个月内免费保修。保修内容为本公司施工过的项目，因外力引起的损坏和其他非材料质量或施工原因的人为、自然结构性造成的损坏，工程项目收费维修。
第八条 工程款支付方式
　　8.1 双方约定按以下方式支付工程款：
　　合同签定后，发包方按约定直接向承包方支付工程款    /  元预付款，房屋建筑 楼顶防水修缮及外墙修缮翻新工程款，工程完工后 30工作日内支付全部款,即     35196.5  元整，付款应以政府财政拨付时间为准，因政府财政原因导致逾期付款不属于甲方违约。
　　8.2 工程验收合格后，承包方应向发包方提出工程结算，并将有关资料送交发包方。发包方接到资料后三日内如未有异议，即视为同意，双方应填写工程验收单(建筑外墙翻新工程验收单)并签字，发包方应在签字后 /  天内向承包方结清工程进度款。
　　8.3 工程全部完工甲方验收合格后承包方应向发包方开具正式统一发票。
　　第九条 违约责任
　　9.1 合同双方当事人中的任何一方因未履行合同约定或违反国家法律、法规及有关政策规定，受到罚款或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均由责任方承担责任，并赔偿给对方造成的经济损失。
　　9.2 未办理验收手续，发包方擅自动用工程成品而造成损失的，由发包方负责。
　　9.3 因一方原因，造成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时，该方应及时通知另一方，办理合同终止手续，并由责任方赔偿对方相应的经济损失。
　　第十条 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
　　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，由当事人双方协商解决;也可由有关部门调解;协商不成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。
　　第十一条 几项具体规定
　　11.1 工程施工中产生的垃圾，由承包方负责运出施工现场，并负责将垃圾运到指定的地点，承包方负责支付垃圾清运费用。
　　11.2 施工期间，承包方每天的工作时间为：上午08 点00分至12点00分;下午 13点00分至18点00分。
　　第十二条 其他约定事项：                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　　




    第十三条 附则
　　13.1 本合同经双方签章后生效，合同履行完毕后终止。
　　13.2 本合同签订后工程不得转包。
　　13.3 本合同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。

     甲方(签章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(签章)：
     法人代表：*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人代表：位书华
     委托代理人：*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托代理人：***
     联系方式：2739248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天津康安建筑工程工程有限责任公司
电话：13612022381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：4127021988101036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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